
113年度

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

購置電腦設備計畫

QA



申請



LIKE & SHARE 補助對象？

 須同時具備下列（一）至（四）資格。

（一）臺北市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。

（二）戶內輔導人口有就讀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小三年級以上，未滿25歲之在學學生(含

112學年下學期即將進入國小三年級、國中、高中（職）、專科學校或大學院校或以上之

學生)，但就讀空中大學、空中專科、學分班、遠距教學之學生，不予補助。

（三）110年至113年期間未接受政府機關電腦捐助或購置電腦設備補助。（戶內有3名

以上(含)符合(二)學生且110年至113年僅接受政府電腦捐助或購置補助1次者，檢附3名學

生之就學證明文件，本年度得再補助1次）。

（四）該名學生未曾參與本局辦理之「伴我童行兒童希望發展帳戶」、「Young Young

精彩-青年培力希望發展帳戶專案」、「童心協力兒童希望發展帳戶」、「反轉未來─青

年培力希望發展帳戶專案」、「反轉未來2.0-家庭培力希望發展帳戶專案」、「青年築夢

—青年培力希望發展帳戶專案」脫貧專案。惟參與前揭脫貧方案者，截至113年4月1日

止，脫貧帳戶餘額低於1萬元(含)以下，得享補助。



LIKE & SHARE

 申請時間？

113年5月1日起至113年5月15日

 如何申請？

填寫線上登記申請表單並上傳當學期學生證明文件

（須蓋註冊章之學生證或在學證明）



LIKE & SHARE

 線上登記表單資料誤填怎麼辦？

原則上勿重複填寫表單，若誤填資料可再填單，將依最

後一次填單資訊為主。

 線上登記完就有補助資格嗎？

線上登記僅是完成申請程序，要經過抽籤跟資格審核後才

能確定是否具有補助資格。



LIKE & SHARE

 抽籤時間？

113年5月20日

（抽籤後會於資格審查後，於113年6月3日公告購買名單）

 可以先行購買電腦設備嗎？

不行，須透過線上申請且經本局抽籤及審核通過後方可購

置。



LIKE & SHARE

 A方案和B方案有何不同？

A方案為自行購置電腦；Ｂ方案為本局提供筆記型電腦１台

 可以同時申辦A方案和B方案嗎？

不行，方案僅能擇一申請。（Ｂ方案僅低收入戶可申請）



LIKE & SHARE

 補助戶數？

A方案補助低收入戶1,200戶；中低收入戶260戶

Ｂ方案補助低收入戶60戶

 補助金額？

低收入戶補助14,000元；中低收入戶補助10,000元

軟體補助2,000元

若至順發購買（須購買超過15,000元）可獲公益回饋金

2,500元，購買指定品牌加碼至3,500元



LIKE & SHARE
 公告方式及時間？

在本局網站公告正取、備取及遞補名單同時以簡訊通知，並

另以書面方式，再行通知審核結果及購置請款規定。

公告補助名單及請款時間：

公告時間：113年6月3日（一）前

B方案領取電腦期限：113年6月28日（五）止

B方案備取轉正取遞補名單公告時間：113年7月3日（三）前

A方案（含B方案軟體）請款期限：113年9月13日（五）止

公告日期依申請情形，本局有調整公告權利，並於社會局官網公告正備時間。



購置



LIKE & SHARE
 購置和請款？

A方案

經本局審核通過並公告正取資格之家戶，自行向合格電腦廠商購置電腦設

備，前述設備至少含全新之桌上型電腦主機、一般型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

腦，並檢附：

(1)統一發票（或免用統一收據）正本（需註明商品明細規格及購買金額）

(2)個人領據

(3)最新郵局或台北富邦銀行存摺封面影本請勿提供勞保年金專戶、社會救助

金專戶，將導致匯款失敗)，向本局社會救助科請款。



LIKE & SHARE
 購置和請款？

B方案
經審核通過資格的家戶，待收到本局寄發之正取通知書後，依本局規定時間

內，親自至本局領取電腦一臺（逾期未領名額，則依序由B方案備取家戶遞

補），並檢附：

(1)通知單

(2)領據

(3)低收入戶戶長私章

(4)低收入戶證明書影本

(5)低收入戶戶長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（若戶長本人無法親自領取者，得檢附委

託書及戶長與代領人雙方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私章代領）。



LIKE & SHARE

 可以購買那些軟體？

文書處理軟體、繪圖軟體、影音剪輯軟體、防毒軟體

每家戶僅受理核銷一次，僅補助1套軟體，憑實體發票實報實

銷，每戶最高補助2,000元。若採月租型購置軟體者，不得分

次請款。

電腦周邊配備可否補助？

詳參計畫內頁電腦周邊配備表


